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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若余

近日，两起由诸暨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刑
事案件得到宣判。说起这两起案件中被告人所
干的勾当，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
有可能接触到——一个是制作贩卖假证，一个
是收购珍稀动物和动物制品当作野味售卖。

记者梳理了相关案情，为大家敲敲警钟。

除了警官证，几乎啥证都能做
街头“牛皮癣”就和他们有关

“这一行利润大，来钱快，不过风险也大，我以为自己不跟
他们（买证人）直接接触，风险就会小很多，现在后悔也来不及
了。”在威严的法律面前，被行内称为“假证教主”的易凤飞低下
了头。这个以他为首的特大制贩假证章团伙，35名被告人一审
均被判刑。

易凤飞，在制贩假证章这个黑色行业里算是个“传奇”人
物。他个头不高，身板瘦弱，一副“老实人”模样。2011年，易凤
飞开始在乐清市批发贩卖各类大中专院校毕业证书、工程师
证、建造师证等假证半成品非法获利，“当时是做‘下线’，到处
贴小广告卖假证，但是风险太大”。

之后，易凤飞转变“经营模式”，发展“下线”做生意。经过
几年的经营，他的“下线”已遍布全国，达到数百个。生意也很
红火，几乎每天都要发货。

郭某、王某、李某便是易凤飞在诸暨市范围的“下线”，他们
分别从易凤飞那里购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毕业证书、居民身
份证等各类假冒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证件的半成品，通过分发

“牛皮癣”小广告的形式招揽客户。

而张某等28人就是客户。他们被这样的小广告吸引，与其取
得联系，并将个人信息交予郭某等人。郭某等人将客户证件模板、
人员身份信息等资料拿到经营图文店的陈某、袁某夫妇店中，伪造
各类假证章，向客户收取每本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

2015年7月，易飞凤在其住处被公安机关查获，其仓库内
有各类假证、假冒车辆牌照成品及半成品共20多万件。在这
个仓库中，除了警察证，市面上几乎所有证件都能找到，而且
逼真程度非常高，甚至可以以假乱真。另外，这个仓库还有
制作假冒车牌的液压机、滚墨机、铁模子等成套机器设备和原
材料。

案发后，易凤飞及其“下线”郭某、王某、李某和买假证的张
某等客户以及经营图文店的陈某、袁某等，均被诸暨市检察院
提起公诉。法院一审判决易凤飞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
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犯伪造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犯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判处
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而郭某等
34人，也因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和伪造事业单位印
章等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至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不
等的刑罚。至此，这一涉案人员众多的特大制贩假证章团伙案
终于告一段落。

检察官表示，虽然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是制贩假证章人
员，但是提供身份信息等资料后向制贩假证章人员购买假证章
使用的人，也同样是违法犯罪。

除了穿山甲，还有熊掌、猫头鹰、狮子肉……
“穿山甲老板”获刑，爱吃野味者也要小心
提到穿山甲，很多人可能立马会想到最近成为“网红”的

“穿山甲公子”和“穿山甲公主”。而诸暨的这起案件中，则出现
了“穿山甲老板”这样一种角色。

张艳（化名）经营着诸暨市区的一家餐馆。餐馆门面虽

然不大，但生意却相当火爆，原来她家餐馆暗地里经营着特
殊的食材——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招揽生意、打响招牌，
张艳从2011年12月开始便向其“上家”陈某（已起诉）非法收
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加工成菜肴，出售给
有需要的客人。到2015年6月，张艳共向陈某非法收购穿山
甲活体 77 只、穿山甲冻体 57.55 千克、鸮形目动物（俗称猫头
鹰）活体 7 只、狮子肉 11.55 公斤、熊掌 67.5 公斤，交易价格超
过14万元。

“活的穿山甲我卖1000元到1500元一斤，冰冻的500元到
600元一斤。”张艳交代，餐馆之所以敢冒险经营野味，是受暴利
的驱使。以穿山甲为例，每斤她从中能赚100元的差价。

像张艳这样把野味作为招牌菜的餐馆，在诸暨还不止一
家。同样为饭店老板的陈刚（化名），在2013年到2015年7月
案发期间，也在其经营的山庄中非法收购出售穿山甲活体 1
只、冻体2只，鸮形目动物活体2只，穿山甲甲片2斤。

不过，随着去年8月省森林公安局挂牌督办的特大野生动
物贩卖案的侦破、公诉，诸暨的这些“穿山甲老板”再也无法藏
匿了。日前，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张艳因犯非法收购、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5万元；陈刚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
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2000元。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检察官提醒，今年1月1日起，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已开始实施。其中明确

规定，国家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禁止生产、经营

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

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

品。同时，该法还规定，禁止为了食用而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

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也就是说，我国法律不仅对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等一系列破坏国家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及其制品的犯罪
严厉打击，那些偏爱野味的食用者也将受到法律追究。

通讯员 陈亚珍

近日，温州检验检疫局在温州空港口
岸从香港入境航班的旅客行李中，截获了
来自美国的生牛肉19.7公斤。据携带牛
肉的旅客说，自己从美国归国探亲，这些
牛肉是打算馈赠亲友的。

我国对牛肉进口有严格的准入审批
制度，目前美国不在允许进口牛肉的国家
范围内，且未经检验检疫的牛肉，极易携
带疯牛病等病毒和其他食源性有害微生
物。因该旅客无法提供检疫许可证和出
口国官方出具的检疫证书等证明文件，根
据相关规定，检验检疫人员依法对该批截
获物予以截留，实施销毁处理，并对旅客
进行了宣传教育。

牛肉很好吃 入境别乱带 宁波市委政法工作会议强调

坚持政治建警
锻造政法铁军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甬政华

本报讯 15日，宁波市委召开政法工作会议。会议指
出，2016年，全市政法队伍以“平安护航G20大会战”为牵
引，坚持防控风险，服务发展，坚持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坚
持聚焦大事，精准发力，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会议强调，2017年，全市政法机关要坚持稳字当头，
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
首位。坚持严字为先，严明法律、严格执法、严密维稳、严
守纪律。坚持实字托底，做到责任体系严实、工作措施务
实、作风建设扎实。坚持精字为求，精准聚焦问题，精细推
进工作，为建设国际港口名城、打造东方文明之都提供坚
实保障。同时，要严格落实一手抓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
报表的政治责任，为政法事业创新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会议认为，今年宁波政法工作要以保障党的十九大顺
利召开为首要任务，以夺取浙江省“平安金鼎”为目标，以
承办全省综治创新工作会议为契机，围绕服务发展、守护
正义这一主题，突出破解难题、防控风险这一关键，紧扣创
新引领、改革驱动这一主线，更加注重政法工作理念，机
制、方式创新，加快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不断增强公正司法、社
会动员和科技应用能力。

本报2017年2月9日第15版刊登的落款为"浙江文
华拍卖有限公司"的拍卖公告，内文拍卖标的“建桥建设
公司不良债权"应为"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良债
权”，特此更正。

更
正
公
告

“假证教主”啥证都敢做
“穿山甲老板”啥肉都敢卖

（上接1版）

人伦与法律如何平衡？
医院很为难

冷冻的胚胎能否作为遗产被女方和公婆继承？女方能否
继续实施冷冻胚胎移植？在人伦与法律面前，怎么做才能两
者平衡？这是舟山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遇到的一道难题。

2016年9月，医院伦理道德委员会专门开会讨论了此事，
各执一词。

最终，医院伦理道德委员会认为，阿妙的要求不符合相关
的条件和程序，不赞同马上给阿妙做胚胎移植。

医院认为，能否为阿妙实施胚胎移植手术既是一个法律
问题，也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阿妙的丈夫陶铭因海难事故失
踪，很可能已遇不测，在此情况下，阿妙属于单身妇女范畴，且陶
铭无法签署知情同意书，因此根据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中的社会公益原则、知情同意原
则、保护后代原则等规定，医院不能为其实施胚胎移植手术。

“医院很同情她的不幸遭遇，也理解她的心情。但她还很
年轻，以后生活变化还很大，也许还要再婚，如果带着个孩子，
毕竟会更不容易。也许时间久一些，她的想法会改变。”市妇
幼保健院副院长姜女士说。

不符合相关规定，也没有类似的案例可以参考，面对阿妙
的坚持，医院虽然同情，却也无可奈何。

当阿妙又一次赶到医院要求进行胚胎移植的时候，市妇
幼保健院副院长姜女士建议阿妙通过司法途径来寻求解决办
法，并给阿妙推荐了浙江五奎律师事务所律师郑素雅。

2016年10月，考虑到医院无法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和相关
伦理原则，阿妙一纸诉状将医院告上法院，请求法律决断。郑

素雅成为阿妙的代理律师。

生育权引发法庭辩论
法院支持阿妙诉讼请求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目前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阿
妙的情况，此前国内也没有相似的案例。”面对法律上的空白，
郑素雅认为，“法无禁止皆可为！”

2016年10月，舟山市定海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法院认为，陶铭虽因海难事故下落

不明，但目前从法律上讲尚不能认定其死亡，故阿妙应系已婚
妇女，而非单身妇女。即使陶铭死亡，阿妙作为丧偶妇女，要
求以其夫妇通过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获得冷冻胚胎继续孕
育子女，亦有别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
则》中所指称的单身妇女要求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情形，
因此不违反社会公益原则。

同时，陶铭之前签署的一系列知情同意书已表达了明确
的意愿，有理由相信阿妙实施胚胎移植术不违反陶铭的意愿，
故并不违反前述知情同意原则。

综上，法院判决医院继续履行与阿妙之间就“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所签订的医疗服务合同，为阿妙施行胚胎移
植术。

“生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利用辅助生殖技术帮助不孕夫
妻实现生育愿望，本质上也是对生育权的保障。”郑素雅律师说。

昨天，记者听到电话那头阿妙的声音，似乎她心情还不
错。阿妙说，拿到判决书后，自己一直在家用心调理身体，希
望迎来一个健康的新生命。而公公婆婆对于阿妙的决定也给
予了大力支持，不仅将陶铭留下的财产留给了母子俩，还打算
将部分房产留给孩子，希望给孩子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

同判11年


